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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市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明确工程建设项目工资支亻巾青单的通知

各县 (市 、区)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:

近期我市多地工程建设项目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,并 出

现了赴省来市信访的苗头。为保证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工资,确

保社会大局稳定。请各县 (市 、区)严格按照 《保障农民工工资

支付条例》,对工程建设项目进行监管,落实各项长效制度。按

照 《劳动法》、 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的规定,现进一步

明确工程建设项目中建设单位、施工总承包单位、分包单位、农

民工等各方,在工资支付中应承担的事项清单,请督促相关单位

和人员按照要求落实到位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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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、 建设单位

1.营业执照或机构代码。

2.施工许可证或开工手续。

3.施工合同:应按要求约定人工费用,人工费用拨付周期不

得超过 1个月。

4,施工过程结算:合同中具有施工过程结算条款,应 当约定

工程款计量周期、工程款进度结算办法;按照合同条款进行结算

的凭证;工程结算付款凭证;每月将人工费拨付农民工工资专用

帐户凭证。

5.工程款支付担保:向施工单位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。

6.政府投资工程项目:可研性报告或可研批复或相关会议纪

要,财政资金拨付凭证,无施工企业带资承包。

7.落实清偿欠薪责任:项 目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的,因拖欠

工程款或违法发包、转包或违法分包造成欠薪的,以未结清的工

程款为限先行垫付工资。

二、施工总承包单位

1.营业执照或机构代码证、施工合。

2.劳 资专管员:任命文件,劳动合同,在维权公示牌显示。

3.维权公示牌:按规定在工地醒目位置固定设立。

4.工伤保险:社会保险缴费票据,不允许商业保险代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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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存储农民工工资保证金:按时足额缴纳。

6.施工过程结算证明:施工合同和分包合同中具有施工工程

结算条款,约定工程款计量周期、工程款进度结算办法;按照合

同条款进行结算;工程结算收款付款凭证。

7.劳动合同:项 目管理人员和直接用工的必须签订劳动合同。

8.政府投资工程项目:按规定和合同收到及时拨付财政资金

的凭证,相 关收到预付款或工程款凭证。

9.实名制管理及信息系统:建立进出场登记、考勤计量、工

资支付监督管理台账和职工名册;使用河南省农民工工资支付监

管信息系统,人员登记入库。

10.农 民工工资专用账户:按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;

签订分包单位委托施工总承包单位通过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发

放工资协议;签订农民工工资专用帐户资金监管协议(建设单位、

施工总承包单位、银行三方签订 )。

11.工 资支付:对分包单位劳动用人实施监督管理,掌握施

工现场用工、考勤、工资支付等情况,审核分包单位编制的工资

表,通过农民工工资专用帐户直接发放到农民工本人的银行账

户,对外公示,并 向分包单位提供工资凭证。

12.落实清偿欠薪责任:项 目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的,施工

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,再依法进行追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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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分包单位

1.营业执照。

2.劳务分包合同:应 当约定工程款计量周期、工程款进度结

算办法。

3.劳动合同:项 目管理人员和直接用工的必须签订劳动合同。

4.劳 动计酬手册:参照参考模版发放农民工本人。

5.施工过程结算证明:合同中具有施工工程结算条款,按照

合同条款进行结算的凭证,工程结算收款凭证。

6.实名制管理及信息系统:建立进出场登记、考勤计量、工

资支付监督管理台账和职工名册;使用河南省农民工工资支付监

管信息系统,人员登记入库。

7.委托代发工资协议:签订委托施工总承包单位通过农民工

工资专用账户发放工资协议。

8.工资支付:按月考核农民工工作量、编制工资表并经农民

工本人签字确认,对外公示,与 当月工程进度等情况一并交施工

总承包单位,对工资支付负直接责任。

四、农民工

1.应 当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,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 ,

完成劳动任务。

2.与 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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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提供农民工本人的银行账。

请各县 (市 、区)对照清单要求,对辖区所有工程项目进行

全面排查,发现欠薪隐患及时消除,对欠薪案件依法依规处理 ,

确保我市社会大局稳定。

日
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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